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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區政府合署

㆗座及東座 2 樓

經濟局

經濟局助理局長

郭仲佳先生

郭先生：

《《《《 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在 1999 年 7 月 10 日就㆖述條例草案舉行首次會議時，本㆟曾表示，

關於船隻修理或拆卸的工作，《船舶及港口管制條例》第 V 部現時並不適

用於長度為 50 米或以㆘的船隻，當局建議對第 37 條作出的修訂，將會刪除

這項規定。海事處助理處長華啟思先生及海事處副處長曾文清先生當時並不

同意本㆟這項意見。華啟思先生表示，在第 37 條㆗刪除長度為 50 米或以㆘

的船隻，旨在使該等船隻受到貨物處理安全規定的條文所規管。曾文清先生

亦持類似的意見，並表示未有發現長度為 50 米或以㆘的船隻造成任何環境

問題及引起安全問題，故他們無意管制這些小型船隻。因此，有關㆟士在修

理或拆卸這些船隻時，無須獲得處長的允許。

本㆟對第 37 及第 40 條作出的擬議修訂再次研究後，仍未能發覺有㆖

述的含意。本㆟仍然認為，條例草案第 8 條會具有以㆘效力：任何船隻（無

論長度多少）在進行修理或拆卸的工作時，將須遵從第 V 部的條文行事。

政府當局將會對這些㆒直獲得豁免，長度為 50 米或以㆘的船隻加以管制。

至於對第 40 條作出的修訂，該條文的意思只是，倘若船隻的長度為 50 米或

以㆘，在進行修理或拆卸該等船隻時，船隻的擁有㆟或船長無須獲得處長的

書面允許。該條文並沒有豁免這些小型船隻無須遵從第 V 部的其他條文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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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貨物處理的安全規定，由於“工程”㆒詞的定義包括“船隻㆖貨

物的處理”，因此即使沒有作出任何立法修訂，所有船隻不論其長度，亦須

遵從現有條文第 43 及第 44 條的規定。對第 37 條作出的擬議修訂，將不會

使長度為 50 米或以㆘的船隻受到貨物處理安全規定的條文所規管。

有㆒點很重要，就是條例草案第 8 條不應有令㆟存疑的㆞方。請閣㆘

澄清有關的立法目的，並於 1999 年 7 月 21 日或該日前以㆗、英文示覆，以

便本㆟在 1999 年 7 月 26 日會議舉行前，將閣㆘的答覆送交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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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秘書處法律事務部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女士

何女士：

《《《《 1999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多謝您七月十五日的來信。

現時，長度為五十米或以㆘的船隻的修理或拆卸工程並不受《船舶及

港口管制條例》（條例）第五部規管。正如您在來信㆗指出，條例草案第 8
條將修訂條例的第 37 條，取消有關的豁免。當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律後，

所有船隻的修理或拆卸工程，不論其長度，都將受條例第五部規管。我們的

政策目的是希望透過加強監管長度為 50 米或以㆘船隻的有關工程，以減少

海㆖工業意外。

我同意您指出條例草案第 8 條不應有令㆟存疑的㆞方，並希望我以㆖

的解釋能消除議員們和您的疑慮。

香港特別行政區

經濟局局長

（郭仲佳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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